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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19〕第 10 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 19日，你公司披露《重大诉讼事项公告》显示，公

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渠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渠乐”）于近

日就与上海友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友备”）买卖合

同纠纷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起因为上海渠乐于

2018年 6月 4日至 6月 20日期间与上海友备签署十份电解铜《购销

合同》，约定买卖电解铜共计 1,934吨，共计货款 102,435,750.00元，

实际交货数量 1,936.703 吨，货款共计 102,603,102.00 元；违约责任

为违约方按违约总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上海友备于

2018年 6月 13日支付前述货款中 10,000,000.00元，但截止起诉日，

尚未支付剩余货款 92,603,102.00元。 

上海渠乐就与上海友备买卖合同纠纷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判令上海友备支付货款 92,603,102.00 元并由

上海友备承担案件诉讼费、保全费。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 

1. 补充披露上述十份电解铜《购销合同》中所约定的交货方式

和日期，合同中关于交易对手方支付货款的方式和期限的约定情况以

及上海渠乐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 

2. 根据合同约定，违约方应按违约总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对方

支付违约金，请你公司说明上海友备本次应支付的违约金起算时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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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本次诉讼请求中判令上海友备支付的金额中是否包括违约金，

如否，请说明原因及是否能够充分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请你公司聘

请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 说明上海友备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法定代表人、注册

资本、主营业务、注册地、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等以及其他可

能或已经造成你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请你公司聘请的律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 根据上海友备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你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和

占你公司各年购销的比重，说明上海友备是否为你公司主要销售客户，

如是，请说明上海友备截止目前是否存在其他对你公司的应付账款以

及你公司相应的回款计划。 

5. 结合你公司具体的信用期政策及其他相关内控制度，说明上

海渠乐在向上海友备销售货物前，你公司是否结合上海友备信用状况

及支付能力，就其向上市公司支付款项或提供货物的能力进行判断；

如是，请具体说明判断依据、结果及合理性；如否，请说明你公司相

关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6. 根据你公司报告期内大宗贸易业务的销售模式和账款回收情

况，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内预计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及对净利润和净资产

的影响；请你公司充分揭示可能面临的相关风险。 

请你公司于 2019年 1月 28日前将上述核实情况书面回复我部。

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

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公平、

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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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9年 1月 22日 

 

 

 

 

 

 

 

 

 

 

 

 

 

 

 


